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切实行使对学院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权，认真完成本年度工作任务，推动学院学术繁荣和发展，现将2020年度学术委员会工作报告如下：
一、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体系
为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体系，更好地发挥学术委员会在专业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章程》相关规定，学院组织了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依照委员选拔条件，根据民主、公开、自愿原则， 采取个人申报、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经院务会研究审定，通过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19人。
二、加强学术事务管理
学术委员会委员充分发挥学术评审职能及自身专业优势和研究经验，审议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促进项目建设质量提升。一是对校本项目进行立项评审。在申报立项的校本教材和校本课题材料中，评选出8部校本教材、11项校本课题立项建设。同时，评选立项3项辅导员精品项目; 二是对校本项目进行结项评审，审议通过校本教材结项5项，校本课题结题10项，辅导员精品项目结题3项；三是对学院牵头上报的科研项目材料进行指导、评议，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严把项目建设质量关。
三、强化学术道德规范
按照学院《教师学术道德规范》等文件要求，坚持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原则，严肃查处学术不端事件。对老师上报的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按照《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利用知网“论文诚信档案管理系统”进行重复率查询。同时在学院项目立项、论文评比等活动中，对重复率超过相关要求的成果采取一票否决制，进一步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
四、建言学院全局战略
为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院重大事项上的指导作用，提高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水平，学术委员会委员就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育人工作、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科学与社会服务、教育信息化、治理能力提升、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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